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1号 

珠海宗灿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钟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PNR0K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67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2号 

珠海多景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朴越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GR270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56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3号 

珠海康俊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杨鹏飞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J9B4K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59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4号 

昌洀科技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FJ3G00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前路534号04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5号 

牧崎科技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FHRE1N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前路534号02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6号 

珠海市联晋汇商贸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陈毅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343PF04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西一区14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1号 

珠海市斗门怡达玩具厂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潘怡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MQ75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2号 

珠海市斗门精致灯饰家具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马庚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PR48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3号 

珠海经济特区天香苑食品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陈远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077040363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白蕉工业开发区经纬路8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4号 

珠海市斗门庆怡工艺厂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梁兆文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J723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环村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5号 

珠海盈辉铝业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张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MH3H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桥湖北路108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6号 

珠海绿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张耀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79207960A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南澳村大岭围；办公：斗门区白藤湖湖中湖花园内之服务中心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7号 

珠海市斗门区创燕制衣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汤毛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83882125E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六乡墟镇建设路40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8号 

珠海汉杰太阳能设备维修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周汉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6806008772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城东连桥路438号商贸城A1-161号商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9号 

珠海宏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徐菲菲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ULJA5N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3号17栋2904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3-0001-1号 

珠海市恒丰娱乐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祝康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649233156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新沥歧南楼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张远邦   联系电话：2783192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3-0001-2号 

珠海润曲实业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钟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PYNP7D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大濠涌村茶山二层201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张远邦   联系电话：2783192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1号 

珠海宗灿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钟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PNR0K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67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2号 

珠海多景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朴越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GR270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56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3号 

珠海康俊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杨鹏飞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2GJ9B4K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59室（集中办公区）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4号 

昌洀科技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FJ3G00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前路534号04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5号 

牧崎科技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FHRE1N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前路534号02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1-0012-6号 

珠海市联晋汇商贸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陈毅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343PF04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西一区14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2783164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1号 

珠海市斗门怡达玩具厂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潘怡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MQ75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2号 

珠海市斗门精致灯饰家具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马庚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PR48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3号 

珠海经济特区天香苑食品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陈远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077040363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白蕉工业开发区经纬路8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4号 

珠海市斗门庆怡工艺厂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梁兆文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J723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环村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5号 

珠海盈辉铝业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张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A47WMH3H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桥湖北路108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6号 

珠海绿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张耀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79207960A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南澳村大岭围；办公：斗门区白藤湖湖中湖花园内之服务中心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7号 

珠海市斗门区创燕制衣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汤毛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83882125E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六乡墟镇建设路40号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8号 

珠海汉杰太阳能设备维修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周汉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6806008772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城东连桥路438号商贸城A1-161号商铺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2-0002-9号 

珠海宏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徐菲菲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ULJA5N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3号17栋2904房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孔令伟、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3-0001-1号 

珠海市恒丰娱乐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祝康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649233156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新沥歧南楼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张远邦   联系电话：2783192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5〕3-0001-2号 

珠海润曲实业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钟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1PYNP7D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大濠涌村茶山二层201）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1月2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2月17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2、2023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，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遵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联系人：张远邦   联系电话：2783192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
